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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直播著作权问题研究
谢晓晓   

广东财经大学

[摘　要]随着当下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之相关的网络游戏直播行业亦迅速兴起。然而，我国著作权法对于网络

游戏直播行业的规定还存在许多空白与不确定之处，使网络游戏直播行业尚处于不确定的法律风险中。

本文将从明晰网络游戏与网络游戏直播相关概念、网络游戏以及网络游戏直播的性质以及相关法律关系以阐述网络游戏直

播的著作权认定及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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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游戏直播及其相关概念

（一）网络游戏与网络游戏直播

网络游戏是指需由互联网传输连接计算机客户端与游戏运

营商服务器，以客户端软件为交互窗口，以娱乐休闲为目的个

体性多人在线游戏。网络游戏由游戏引擎和游戏资料库组成，

游戏引擎是计算机程序，游戏资料库是含有各种文字、图片、

音视频文件的资料库。网络游戏的运行便是游戏引擎调动游戏

资料库中的资料，根据玩家需求及操作所呈现出的对外效果。

目前，网络游戏直播存在主播自行直播平台游戏直播模式

与大型游戏赛事直播模式。前者主要是指在直播平台上进行注

册的主播自行将游戏运行过程通过网络传播供观众观看，并添

加游戏技巧解说等内容。后者则类似于体育赛事直播，主要通

过官方在直播平台设立的直播间进行节目直播，该种模式下的

直播节目通常是由导演、摄影、主播等多方主体共同合作产生

的作品。两种模式的网络游戏直播由于直播节目内容不同、相

关主体复杂多样，涉及的相关著作权权利亦不同。

（二）网络游戏直播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1.游戏服务提供商和游戏用户之间的关系

游戏服务提供商和游戏用户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最终用

户许可协议进行调整，存在游戏服务提供商授权许可与用户使

用游戏软件两个步骤。即当用户使用游戏软件前要先与游戏服

务提供商通过签订许可合同，实践中往往体现为在游戏界面对

游戏服务提供商出示的用户许可协议勾选同意。

2.直播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直播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分为游戏主播与直播平台的关

系和观众与直播平台的关系。游戏主播与直播平台的关系是指

游戏主播利用平台提供的视频直播服务，向观众提供直播内容

的行为，而在直播之前，一般需要签订平台所提供的协议。具

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指的是使用平台的视频直播服务，放

送正在进行玩游戏时所呈现画面的行为。第二种关系是主要是

观众观看直播带来的。观众观看游戏直播时，既可以用游客的

身份，也可以用平台注册用户的身份进行观看。游客身份不需

要与平台签订任何协议，不过可能无法观看部分直播，也无法

购买道具、打赏。另一种在注册时，用户就需要同意直播平台

所提供的用户协议，也只有注册用户才能购买道具，并赠送给

主播。

3.游戏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实践中，如果仅仅是观看直播，那么主播与观众之间并没

有法律层面上的关系，但当观众购买平台提供的礼物对主播进

行打赏，那么主播与观众之间就存在了一种赠予关系，因为礼

物是能够为主播带来经济利益的。

4.直播平台与游戏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

游戏服务提供商对于游戏直播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鼓励

直播，这一类游戏服务提供商旗下往往没有自己的直播平台，

它们将游戏直播看作一种免费广告。此时直播平台与游戏服务

提供商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提供商往往也会直接声明同意对

其旗下的游戏进行直播，两者之间可以认为存在合作关系。另

一种是限制直播，这一类游戏服务提供商旗下往往有自己成立

的直播平台，它们倾向于将直播自己旗下的游戏的行为控制在

自己的平台之上，而不允许在其他平台上进行直播。此时，其

他直播平台与该游戏服务提供商之间就会出现矛盾。

由于游戏直播是多个主体的行为复合而成，所以很难笼

统地对游戏直播行为进行分析，必须对其进行分解，厘清主

体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行为的性质，才能真正阐明网络游戏

直播现状。

（三）网络游戏画面与网络游戏直播节目画面

在分析网络游戏直播相关著作权问题前有必要分析网络游

戏直播中的相关画面。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网络游戏画面不等

同于网络游戏直播节目。网络游戏直播节目包含了网络游戏画

面，因为网络游戏直播节目不仅具有玩家运行游戏时所呈现的

画面，还添加了游戏主播的游戏解说，直播间背景，实时互动

弹幕等内容。

而网络游戏画面可以分为“有玩家参与时的画面”与“没

有玩家参与时的画面”，“有玩家参与时的画面”即指玩家操

作游戏时所产生的游戏画面，而“没有玩家参与时的画面”则

是指游戏开发商设计的游戏素材库中所拥有的游戏场景、角色

形象等素材构成的画面，属于游戏本身的一部分。

二、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认定与归属

网络游戏直播行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我国现今相

关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在明晰网络游戏直播的著作权归属时，

对网络游戏画面的作品性以及网络游戏直播的独创性的分析和

阐述应当是核心探讨部分。因为只有网络游戏画面属于著作权

法中定义的“作品”，才能谈及网络游戏直播对网络游戏的著

作权侵权；同理，只有网络游戏直播具有别于网络游戏画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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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独创性”，才能成为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

（一）网络游戏的性质

我国著作权法目前并未将网络游戏单独作为一种类型化的

作品而予以规制，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对网络游戏的整体

画面该如何定性尚且未有准确定论。有学者认为网络游戏中的

音频、图片、文字、视频等游戏元素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可以

分别作为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来获得相应的著作

权保护。而涉及运行网络游戏的计算机程序应用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来加以保护。

因为从表现形式上看，随着玩家的操作，游戏人物在游

戏场景中不断展开游戏剧情，所产生的游戏画面由图片、文

字等多种内容集合而成，并随着玩家不断操作而出现画面的

连续变动。

（二）网络游戏直播的性质

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

件：独创性、可复制性、属于智力创造成果。笔者将从这三个

方面对网络游戏直播视频进行分析其是否具有可著作权性。

（三）网络游戏直播是否具有独创性

实践中，在游戏主播个人平台直播节目的模式下，面向游

戏观众播放的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不但包含了游戏画面，而且

常常包括了主播的解说、与观众互动的弹幕文字、表情以及其

他方式的评论等元素。那么，抛开游戏画面以外的这些直播画

面能否被认定为是独创性表达呢？笔者认为，独创性表达的认

定要求有“独”、有“创”；纵观实际，游戏主播直播游戏时

为了丰富节目娱乐性添加的一些段子、构思往往很难达到“独

立性”“差异性”的高度，而对于主播操作游戏所形成的游戏

画面，即使再精彩、再奇妙、高超，都不会超出游戏本身所设

定的规矩范围。故笔者认为该种模式下的游戏直播作品一般不

满足独创性要求。

但在大型游戏赛事直播节目的模式下，网络游戏直播主

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游戏赛事选手进行游戏比赛的画

面，另一部分为赛事主办方筹划比赛所做的赛事安排，如现

场灯光舞台效果，文艺演出，嘉宾解说等内容。我们可以发

现，在这种模式下，网络游戏直播节目除了游戏画面以外，

还包含了大量赛事主办方的一定创作高度的智力成果。因

此，虽然在大型游戏赛事中选手的行为由于不能跳出游戏所

设定的规则框架而不能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但主办方对于大

型游戏赛事直播节目的贡献完全能够使得此种节目满足独创

性的要求。

（四）网络游戏直播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在 2015 年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耀宇公司

诉广州斗鱼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原告经

授权取得“DOTA2”这款世界知名电子竞技类网络游戏的直播

权，原告通过自己经营的“火猫TV”网站对该赛事以音像视频

的方式向网络用户进行网络直播，被告未经授权，在其经营的

“斗鱼”网站对DOTA2网络游戏进行直播，原告起诉被告侵犯

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被告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

失的法律责任。法院认定，“由于涉案赛事的比赛本身并无剧

本之类的事先设计，比赛画面是由参加比赛的双方多位选手按

照游戏规则、通过各自操作所形成的动态画面，系进行中的比

赛情况的一种客观、直观的表现形式，比赛过程具有随机性和

不可复制性，比赛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故比赛画面并不属于著

作权法规定的作品，被告使用涉案赛事比赛画面的行为不构成

侵害著作权”。

首先，在行为的性质与目的上，网络游戏直播呈现明显的

商业性。绝大多数游戏主播进行游戏直播都是为了得到观众的

“打赏”，就算是网络游戏竞赛直播中，选手们进行游戏直播

的行为也是基于职业身份的要求。

其次，网络游戏直播行为是否属于对游戏画面的转换性使

用呢？笔者持否定意见。因为无论玩家的操作让游戏画面再怎

么精彩、再怎么独特，其本质仍然是在展示操作游戏所形成的

动态画面，并没有赋予游戏画面艺术价值或者内在功能的新特

质，故当然也没有使其原先的功能或目的发生改变。

最后，网络游戏直播对游戏画面的使用是否会侵犯游戏著

作权人的利益。虽然笔者认为，网络游戏直播会冲击游戏本身

市场的可能性极小，相反地，网络游戏直播会引发观众们的好

奇心，从而成为游戏的受众群体。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网络游戏直播作为网络游戏的衍生产业链，现今许多游戏开发

商通过与固定平台合作或者自己开办专属直播节目来获利。综

上所述，笔者认为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网络游戏直播对游戏画

面的使用不构成合理性使用也不适宜突破性适用。

三、结语

网络游戏直播节目作为现今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其相关

著作权法律关系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网络游戏

直播的著作权问题时，要注意保护、明确用何种途径保护网络

游戏直播方与游戏著作权方的合法利益、不断完善现今著作权

法中滞后之处，以达到我国著作权法促进和保护文化产业发展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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